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期3项产品获得相关认证，现将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相关认证情况

产品名称

High- Risk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 and Genotyping 16&18 Diag-
nostic Kit（PCR-Fluorescence）
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核酸检测
及16/18分型试剂盒（荧光PCR法）

High- risk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 Genotyping Real time PCR
kit
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分型核酸
测定试剂盒（荧光PCR法）

Liferiver Preservation Solution
细胞保存液

认证机构

泰国食品和药
物管理局

泰国食品和药
物管理局

泰国食品和药
物管理局

证书编号

67- 2- 2- 1-
0003546

67- 2- 2- 1-
0003749

67- 2- 3- 1-
0003228

应用领域

该产品用于检测人样本
中的高危型人乳头瘤病
毒核酸，可用于生殖道
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感
染的辅助诊断。

该产品用于检测人样本
中的高危型人乳头瘤病
毒核酸，可用于生殖道
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感
染的辅助诊断。

该产品用于保存、运输
取自人体的细胞，仅用
于体外分析检测目的，
不用于治疗性用途。

有效期

2028-
12-31

2028-
12-31

2029- 4-
3

二、产品具体情况

产品名称

High- Risk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
and Genotyping 16&18 Diagnostic Kit
（PCR-Fluorescence）
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核酸检测及16/
18分型试剂盒（荧光PCR法）

预期用途

该产品用于检测女性宫颈脱落细胞和男性生殖
道分泌物中的14种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核酸，并
实现HPV16型、18型分型检测，可用于生殖道高
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辅助诊断。

使用范围

泰国

High- risk Human Papillomavirus（HPV）
Genotyping Real time PCR kit
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分型核酸测定
试剂盒（荧光PCR法）

Liferiver Preservation Solution
细胞保存液

该产品用于检测生殖道分泌物和宫颈脱落细胞
中的15种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核酸，并实现15
种型别的分型检测，可用于生殖道高危型人乳头
瘤病毒感染的辅助诊断。

该产品用于收集、保存、运输取自人体的细胞（如
来自宫颈、阴道、尿道和鼻咽部的上皮脱落细胞
样本），用于体外分析研究。

泰国

泰国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上述产品获得认证后，可在泰国和认可泰国认证的国家进行销售，进一步提升了公

司的国际化竞争力，对于公司扩充海外销售产品品类及国际业务拓展具有积极作用。

四、风险提示

1、产品竞争风险

除公司产品获得相关认证外，亦有其他公司的类似产品供应市场，公司产品或将面临市

场竞争风险。

2、对利润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风险

受市场竞争情况、公司产品竞争力和渠道能力、客户认可程度等多种因素影响，上述产品

的销售额及利润贡献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上述产品的市场收入对公司整体收入的影响存

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88317 证券简称：之江生物 公告编号：2024-032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公司产品获得相关认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主题：2023年报沪市主板国货潮品集体业绩说明会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9日（星期三）14:00-17: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4年 5月 22日(星期三)至 5月 28日(星期二)16:00前通过公司邮箱

600597@brightdairy.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本次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4月29日发布公司2023年年度报
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
2023年度经营情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5月29日参加2023年报沪市主板国货潮品集体业绩
说明会，会议时间下午14:00-17:30，会上将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视频和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度的经营情况与投资

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9日（星期三）14:00-17:3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站（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贲敏女士，独立董事：毛惠刚先生，财务总监：赵健福先生，董

事会秘书：沈小燕女士。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在2024年5月29日（星期三）14:00-17: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观看直播及参与交流，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
提问。二维码如下：

投资者可于 2024 年 5 月 22 日 (星期三)至 5 月 28 日 (星期二)16:00 前通过公司邮箱
600597@brightdairy.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珂怡
电话：（8621）54584520*5277
邮箱：600597@brightdairy.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597 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公告编号：临2024-019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3年报沪市主板国货潮品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证券代码：603266 证券简称：天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8

宁波天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清算并注销股权投资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经合肥桦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肥桦锦”）合伙人大会决定，

一致同意对合肥桦锦进行清算并注销。

● 本次清算并注销合肥桦锦事项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一、基本情况概述

宁波天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8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股权投资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

人民币 3,251.41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投资合肥桦锦，合肥桦锦将专项投资于京西重工

(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西上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披露的《关于公

司参与股权投资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8）
2019年11月27日，合肥桦锦已完成对京西上海的增资并办妥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合肥

桦锦持有京西上海43.07%股权。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3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参与股权

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68）。

二、本次拟清算注销的原因

鉴于基金专项投资标的“京西上海”的股权已全部转让退出，2024年5月21日 ，经全体合

伙人一致协商同意对基金进行清算注销。截至目前，公司共收到合肥桦锦分配本金及收益4,
141.98万元 (其中成本3,226.45万元，收益 915.53万元，直接计入留存收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本次清算注销无需提

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三、合伙企业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合肥桦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成立日期：2018年11月14日

3、住所：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E1栋基金大厦553室

4、基金类型：有限合伙

5、执行事务合伙人：华芯原创（青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依法从事股权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7、本次清算并注销前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合计

华芯原创（青岛）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宁波天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金沙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合肥华登集成电路产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方式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2.85

3,251.41

14,089.42

11,163.16

28,506.84

出资比例（%）

0.0100%

11.4057%

49.4247%

39.1596%

100%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肥桦锦清算并注销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日常经营活动及公司发展战略产生重

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宁波天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3266 证券简称：天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7

宁波天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波天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浙江省宁波杭州湾新区

八塘路116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

98,800,848

49.676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胡建立先生主持会议。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虞建锋先生出席会议；全体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790,348

比例（%）

99.9893

反对

票数

4,500

比例（%）

0.0045

弃权

票数

6,000

比例（%）

0.0062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790,348

比例（%）

99.9893

反对

票数

4,500

比例（%）

0.0045

弃权

票数

6,000

比例（%）

0.0062

3、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790,348

比例（%）

99.9893

反对

票数

4,500

比例（%）

0.0045

弃权

票数

6,000

比例（%）

0.0062

4、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790,348

比例（%）

99.9893

反对

票数

4,500

比例（%）

0.0045

弃权

票数

6,000

比例（%）

0.0062

5、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790,348

比例（%）

99.9893

反对

票数

4,500

比例（%）

0.0045

弃权

票数

6,000

比例（%）

0.0062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790,348

比例（%）

99.9893

反对

票数

4,500

比例（%）

0.0045

弃权

票数

6,000

比例（%）

0.0062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3年度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790,348

比例（%）

99.9893

反对

票数

4,500

比例（%）

0.0045

弃权

票数

6,000

比例（%）

0.0062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3年度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790,348

比例（%）

99.9893

反对

票数

4,500

比例（%）

0.0045

弃权

票数

6,000

比例（%）

0.0062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790,348

比例（%）

99.9893

反对

票数

4,500

比例（%）

0.0045

弃权

票数

6,000

比例（%）

0.0062

10、议案名称：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790,348

比例（%）

99.9893

反对

票数

4,500

比例（%）

0.0045

弃权

票数

6,000

比例（%）

0.0062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790,348

比例（%）

99.9893

反对

票数

4,500

比例（%）

0.0045

弃权

票数

6,000

比例（%）

0.0062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790,348

比例（%）

99.9893

反对

票数

4,500

比例（%）

0.0045

弃权

票数

6,000

比例（%）

0.0062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790,348

比例（%）

99.9893

反对

票数

4,500

比例（%）

0.0045

弃权

票数

6,000

比例（%）

0.0062

1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790,348

比例（%）

99.9893

反对

票数

4,500

比例（%）

0.0045

弃权

票数

6,000

比例（%）

0.006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6

7

8

9

10

11

议案名称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关 于 确 认 公 司 董 事
2023年度薪酬分配方
案的议案

关 于 确 认 公 司 监 事
2023年度薪酬分配方
案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及公司为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
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1,600

21,600

21,600

21,600

21,600

21,600

21,600

21,600

比例（%）

67.2897

67.2897

67.2897

67.2897

67.2897

67.2897

67.2897

67.2897

反对

票数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比例（%）

14.0186

14.0186

14.0186

14.0186

14.0186

14.0186

14.0186

14.0186

弃权

票数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比例（%）

18.6917

18.6917

18.6917

18.6917

18.6917

18.6917

18.6917

18.6917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股

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

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莹、罗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天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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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769 股票简称：普路通 公告编号：2024-040号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21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21日（星期二）9:15一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5月 21日 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4年5月21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1006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A栋21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云女士由于工作原因无法现场主持，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

推举，由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倪伟雄先生主持。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7人，代表股份46,928,21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263%。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即公司总股本扣除股权登记日回购专用账户的持股数量和

陈书智先生放弃表决权的股份，下同。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2人，代表股份46,795,36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851%。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与本次会议的股东为5人，代表股份132,8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411%。
2、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5人，代表股份132,8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11%。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经过认真审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与网络投票的方式，逐项审议并对以下议

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04,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0％；

反对18,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弃权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9721％；反

对 18,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889％；弃权 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389％。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就2023年度工作情况进行了述职。
议案2.00《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795,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69％；

反对 18,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2％；弃权 114,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4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反对18,8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889％；弃权 114,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8111％。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3.00《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803,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50％；

反对 1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1％；弃权 114,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4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82％；反对10,

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07％；弃权114,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8111％。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4.00《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803,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50％；

反对119,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41％；弃权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982％；反对

119,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629％；弃权5,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389％。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5.00《关于拟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803,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50％；

反对119,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41％；弃权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982％；反对

119,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629％；弃权5,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389％。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6.00《关于2024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12,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1％；

反对1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1％；弃权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703％；反

对1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07％；弃权5,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389％。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7.00《关于2024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803,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50％；

反对119,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41％；弃权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982％；反对

119,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629％；弃权5,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389％。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8.00《关于2024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803,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50％；

反对119,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41％；弃权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982％；反对

119,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629％；弃权5,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389％。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程彬、周雨翔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指派程彬律师、周雨翔律师出席并见证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
会规则》”）以及《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本所律师
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即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
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材
料与正本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
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
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
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件一并报送有
关机构并公告。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
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事实以及公司提供的文
件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2024年4月29日，公司董事会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2024年5月21日召开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2024年4月30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及媒体发布了《深

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召
开股东大会通知》”）。《召开股东大会通知》载明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
投票方式和出席会议对象等内容。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4年 5月 21日下午 14点 30分在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1006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A栋21楼会议室召开。公司董事长张云女士由于工作原因无法现
场主持，且副董事长空缺，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倪
伟雄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通过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9:15至9:25、9:30至11:30和13:00至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召开股
东大会通知》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7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46,928,2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公司股权登记日回购专用账户的持股数量和
陈书智先生放弃表决权的股份数量）的14.5263％，其中：

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计2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6,795,36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公司股权登记日回购专用账户的持股数量和陈书智先生放弃表决权的
股份数量）的14.4851％。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共计5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32,8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公司股权
登记日回购专用账户的持股数量和陈书智先生放弃表决权的股份数量）的0.0411％。

本所律师查验了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个人身份证明、持股凭证等，确认其参会资格合法
有效；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本所律师无法对网
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查，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规定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相关出席会议股东符合资格。
（二）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通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列席本次股东

大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的议案与《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议案或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

表决，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票、

监票。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
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6,904,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0％；反对18,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
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1.9721％；反对 18,8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889％；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8389％。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6,795,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69％；反对18,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
弃权1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4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反对 18,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889％；弃权
1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8111％。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6,803,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50％；反对1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1％；
弃权1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4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3982％；反对10,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07％；弃
权1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5.8111％。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6,803,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50％；反对 119,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41％；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3982％；反对119,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629％；
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389％。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拟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6,803,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50％；反对 119,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41％；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3982％；反对119,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629％；
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389％。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2024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6,912,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1％；反对1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1％；
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8.3703％；反对10,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07％；
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389％。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2024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6,803,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50％；反对 119,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41％；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3982％；反对119,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629％；
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389％。

表决结果：通过。
（八）《关于2024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6,803,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50％；反对 119,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41％；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3982％；反对119,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629％；
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389％。

表决结果：通过。
综上所述，根据上述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通过。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赖继红
经办律师：程 彬

周雨翔
年 月 日


